咸宁市咸安区民政局2024年度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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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0281668][bookmark: _Toc18508][bookmark: _Toc40281669]1评价分数和等级
咸宁市咸安区民政局2024年度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86.60分，评价等级为“良”。
	评价分数和等级

	序号
	项目
	标准分数
	评价得分
	等级

	1
	决策
	10
	6.80
	良

	2
	过程
	20
	16.40
	

	3
	产出
	40
	33.40
	

	4
	效益
	30
	30.00
	

	
	合计
	
	86.60
	


[bookmark: _Toc4706][bookmark: _Toc7056][bookmark: _Toc40281670]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bookmark: _Toc29854]2.1决策标准分值10分，扣3.2分，实际得分6.8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扣0.7分，明确性扣0.5分，预算编制科学性、资金分配合理性各扣1分。主要扣分原因是:年度绩效目标与鄂财社发〔2024〕64号文件的工作内容不完全具有相关性，绩效目标的产出（任务数）与鄂财社发〔2024〕64号文件的部分内容不相对应，部门编制的预算与文件确定的工作任务不完全一致，资金的分配与鄂财社发〔2024〕64号文件的资金用途不相匹配。
[bookmark: _Toc31848]2.2过程标准分值20分，扣3.6分，实际得分16.4分
预算执行率扣0.6分、资金使用合规性扣3分。主要扣分原因是：预算执行率为84.23%，未达到100%；大部分资金未按鄂财社发〔2024〕64号文件规定的用途使用。
[bookmark: _Toc9437][bookmark: _Toc18879]2.3产出标准分值40分，扣6.6分，实际得分33.4分
数量指标扣6.6分。主要扣分原因是：
按省财政厅鄂财社发〔2024〕64号文件要求完成的数量指标实际完成率偏低，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项目要求≥1个未完成，未添置更新街道（乡镇）层面老年助餐点设施设备，未完成支付护理员津贴、养老机构和设施运营经费和婚俗改革试点项目经费。
[bookmark: _Toc21815][bookmark: _Toc8971]2.4效益标准分值30分，实际得分30分
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的使用范围比较广泛，旨在支持社会福利等社会公益事业，改善民生福祉。通过该项目的实施为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解决困难老年人的生活给予了重要保障。以后各级人民政府将会继续加大支持社会福利等社会公益事业的投入，对我国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bookmark: _Toc17637]3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bookmark: _Toc16653]3.1以前年度结果应用的情况
以前年度无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相关内容的绩效评价，无以前年度结果应用情况。
[bookmark: _Toc9890]3.2本年度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bookmark: _Toc10792]3.2.1年度绩效目标不十分合理
咸宁市咸安区民政局提供的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虽然对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208万元资金编制了长期绩效目标和年度绩效目标，但没有将用于“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资助孤儿人数≥15人、添置更新设施设备的街道（乡镇）层面老年助餐点数量≥10个”项目列入到年度绩效目标范围内，与鄂财社发〔2024〕64号）文件的工作内容不完全具有相关性，年度绩效目标不十分合理。
[bookmark: _Toc31604]3.2.2资金使用计划不全面
在编制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预算时，虽然在资金使用的数量上能按鄂财社发〔2024〕64号文件中208万元进行预算，但没有按文件实施的内容进行编制，预算与文件确定的工作任务不完全一致。
[bookmark: _Toc18921]3.2.3资金拨付滞后
咸宁市咸安区民政局分别于2025年1月10日、2025年1月17日收到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2,080,000.00元（鄂财社发〔2024〕64号），2025年1月23日至2025年6月17日，咸宁市咸安区民政局已使用资金1,752,349.00元，结余资金327,651.00元尚未使用，预算执行率为84.23％。
[bookmark: _Toc21933]3.2.4资金使用不合规
经查实，咸宁市咸安区民政局没有按鄂财社发〔2024〕64号文件规定的用途安排和使用资金，应用于“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资助孤儿人数≥15人的资金，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项目要求≥1个和添置更新街道（乡镇）层面老年助餐点的设施设备”的资金未作安排。
[bookmark: _Toc11213][bookmark: _Toc40281671][bookmark: _Toc23072]3.2.5少数老年人适老化购置的用品使用效益不高
[bookmark: _Toc25033]咸宁市咸安区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预算最高限价为690,000.00元，要求完成230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改造标准每户3,000.00元,采用整体总价模式进行公开招投标。通过对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实地核查，发现少数适老化改造购置的用品适用性不强，如：汀泗桥镇彭碑村6户改造内容均为护理床、助行器、扶手、马桶扶手、洗澡椅，并未按实际情况和需要进行配置适老化设备，其中：彭碑村七组村民吴显生和张继禄为视力障碍，现场查看配置的护理床均闲置，适用性不强,应配置盲人语音电饭煲、手杖等适合视力障碍人员使用的设备。
[bookmark: _Toc9865]4结果拟应用建议
[bookmark: _Toc32361][bookmark: _Toc23712]4.1管理改进建议
4.1.1设置可行性的年度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
咸宁市咸安区民政局要按照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绩效管理工作要求，进一步强化科学的绩效指标设置，绩效指标与工作任务要有机结合，从实际出发，设置完善绩效指标体系，设置切实可行的绩效目标，并做到合理、明确、能可靠衡量的指标，为绩效目标管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bookmark: _Toc17415]4.1.2合理安排资金使用计划
在编制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资金使用计划时，要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预算，编制的预算与文件确定的工作任务相匹配，合理安排资金的使用计划。
[bookmark: _Toc27832]4.1.3建立项目资金绩效跟踪监测机制
建立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资金绩效跟踪监测机制，及时了解资金使用情况（含资金拨付是否及时），才能掌握预算执行率的情况，同时对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动态监控，并做好监控管理工作。
[bookmark: _Toc8743]4.1.4规范资金使用范围
咸宁市咸安区民政局要按文件规定的资金用途，明确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的使用范围和投入方向，才能落实绩效目标考核及绩效评价结果、实现绩效目标。
[bookmark: _Toc20169]4.1.5加强补助资金跟踪监控和监督，有效控制成本。
咸宁市咸安区民政局在实行设施设备采购前，要进行多渠道、多途径的市场调查。在聘请第三方进行结算审核时，要提出合理的要求，采取多渠道、多途径（含网络）的方式进行市场调查，审核设施设备的单价，既有效控制成本又能充分发挥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资金的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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